
108 年苗栗縣性別平等促進委員會第二組 

第 1 次推動小組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108 年 2 月 21 日(四)下午 2 時 

二、 會議地點：苗栗縣政府第一辦公大樓 A502 會議室 

三、 會議主席：葉副處長芯慧代                               記錄:徐韻茹 

四、 出席委員： 

徐委員永鴻         葉芯慧代 

    胡委員愈寧              胡委員愈寧 

    黃委員瑞汝              黃委員瑞汝 

    胡委員娘妹              胡委員娘妹 

    賴委員梅春              賴委員梅春 

    林委員彥甫              詹彩蘋代 

    彭委員基山              林國竹代 

    陳委員錦俊              許家興代 

五、 出席單位及人員： 

    民政處             沈欣怡科長、詹淑惠辦事員、林秀芳工友 

    行政處          李次耕科員 

    人事處                  柯鈺祥科長 

    教育處             鄭芳渝科長、徐韻茹科員、江曉芝約聘人員、謝泯諺輔導員 

    計畫處                  羅宇嫻代理辦事員 

社會處                  徐桂媚科長、柳慧萍社會工作師  

    農業處             黃瑤娜代理書記 

    勞青處          張家維科員、楊羽薰約用人員、吳宗駿職管員 

    地政處                  胡巧倫專員、張佩琳辦事員 

    工商發展處        傅秋容科員 

    衛生局                  王寶慈技正、陳敏芳衛生稽查員 

    文化觀光局              曾新士科長 

    警察局                  楊雅瑄警員 

稅務局                  黃彥棟稅務員 

    環境保護局              梅安華專員 

    消防局                  黃翊洋法制 

    媒體事務中心      林惠敏秘書 

    家庭教育中心            鄭靜宜約聘人員 



    苗栗就業中心            謝玉容業務輔導員 

    原住民族事務中心        羅國天代 

    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連淑菁營養師 

    毒品防制及心理衛生中心  張寶玉個案管理師 

 

六、前次推動小組會議紀錄 

委員綜合建議： 

黃委員瑞汝： 

1. 在第 4 頁「推動聚焦重要議題」，請問有執行嗎？以「婚姻與家庭的性別平權」

這個題目太大了，未抓到重點。 

2. 在臨時動議的部分，地政處非在重要議題的主辦單位內，因此本次先安排人

事處進行報告，那地政處還是在主要單位當中？ 

3. 若每次開會都是填列重點分工表，變成皆在做文章、作文比賽，非分工小組

的精神，因此才會有以下做法，第一，在第二小組的每一次會議有不同局處

報告，分享在各自業務中如何融入性別觀點；第二，在性平考核中很重要的

是跨局處合作，若以「婚姻與家庭的性別平權」為例，聚焦於偏鄉婦女的婚

姻教育，每一局處針對此議題可在哪些的努力。 

胡委員愈寧： 

1. 有跨局處議題蠻不錯的，像是推動浪漫台三線的村史，有關於文史的撰寫、

婦女等議題皆可加入，並可與社區參與、在地創生連結，如此能與新住民、

青年創生、青年返鄉、活絡偏鄉、多族群等結合，會較有特色。 

2. 縣府各單位辦理相關活動可相互知會，例如苗栗在精緻農業表現很好，相關

活動可由文觀局、勞青處、農業處等一同推動，在活動上相互知會與文字表

達多些著墨，這就是跨局處的合作。 

胡委員娘妹： 

在宗教儀典方面，祭祀的儀式有分男性才可參與；在年節的習俗與文化，如搓湯

圓活動則以女性的參與者居多，其實生活中有許多性別的議題。 

教育處回應： 

於 107 年第三次的各推動小組會議時，秘書單位-社會處有說明 108 年性平會運

作模式，並列出幾個議題讓大家討論與選擇，希望未來朝向聚焦重要議題方式執

行，各組的決議亦有提至定期會討論，但定期會尚未對 108 年起性平會運作模式



說明有決議及指導，因此目前無進一步討論細項與執行內容。 

主席裁示：在臨時動議時討論聚焦重要議題。 

 

七、各單位工作報告及委員建議： 

政策及措施項次 報告單位 本次委員建議事項及單位回應 

（一）2.推動多

元供給之育兒

政策並加強保

母輔導培訓、居

家托育管理及

訪視，提升保母

服務品質，並逐

步營造平價、優

質且可近性的

托育服務。 

社會處 

委員綜合建議： 

黃委員瑞汝： 

1. 本縣的男性托育人員很少(只有 3%)，社會處有針

對此點做了甚麼努力？像這個就是跨局處合作

很好的題目：促進男性照顧嬰幼兒、做家務與從

事照顧，如教育處、民政處、人事處、社會處等

皆可一同推動。 

2. 托育人員在養成過程或每年常訓中，有上了 3 小

時以上的性別教育課程嗎？上了多少呢？涵蓋

率為何？ 

社會處回應： 

對於托育人員有無縮小性別落差及相關教育訓練，會

後請兒少科補充。 

主席裁示： 

會後請社會處補充資料，再提定期會，讓資料更為完

整。 

社會處會後補充： 

1. 經查本縣男性托育人員多為退休人員與太太聯

合收托，而本縣女性托育人員年齡層多落至在

40-60歲之間，除了有經濟收入同時亦可兼顧家

庭照顧。 

2. 多數男性托育人員考量收托費用無法作為主要

家庭經濟收入來源，爰較不願投入托育工作。

惟托育人員專業人員訓練課程委辦單位仍於宣

傳期間，鼓勵男性參與職前訓練課程，投入托

育工作領域。 

3. 經查全國居家托育人員計 2 萬 7,637 人，統計



呈現男性佔 3%、女性佔 97%，本縣托育人員性

別比例與全國數據一致。 

4. 4、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於辦理在職研習訓練課程

前，皆配合有關托育工作性別平等宣導，涵蓋

率 100%。 

（二）1.落實推

動原住民、新住

民之照顧輔導

措施，提供便捷

諮 詢 服 務 管

道，辦理支持性

服務措施，並加

強多元文化認

知宣導，以提升

其家庭關係。 

原民中心 

民政處 

社會處 

教育處 

委員綜合建議： 

黃委員瑞汝： 

1. 請教問文觀局所辦活動中除了一般交流外，有沒

有一些性別的元素？ 

2. 與馬來西亞的互動中，與多元文化差異有何關

聯？要談性別的甚麼？而且這是放在「促進婚姻

制度與家庭中的性別平權。」 

3. 可參考民政處的填寫重點分工表方式(p.6)，具

體簡單、扼要清楚。 

文觀局回應： 

107 年 10 月到馬來西亞推介這部分是尊重多元文化

的差異是著墨較多；在促進性別平權部分，如在今年

辦理的桐花婚禮，會針對新人加開一至二小時的性別

平權宣導。     

（四）1.定期檢

視現有教育、文

化與媒體相關

法令規章，使其

符合性別平等

精神，並積極落

實相關法規內

容。 

教育處 

委員綜合建議： 

黃委員瑞汝： 

教育處在第 3點特別寫「討論公投議題及預防宣導教

師在課堂上勿帶入個人風向意識。」，原因？風向是？

有無違反性平教育法的精神呢？ 

教育處回應： 

因 107 年 9-12 月時有討論公投議題，擔心老師有個

人風向(如本身信仰基督教，因此反同志議題等)，因

此向老師說明個人性別意識勿帶入課堂或公開社群

討論。 

（四）2.結合公

務員終身學

人事處 

教育處 

委員綜合建議： 

胡委員娘妹： 



習、社會教育、

勞工職場教育

及學校教育等

管道，推動本

府、所屬機關學

校與各公所、村

里，辦理性別平

等教育工作。 

民政處 

勞青處 

工商處 

長照中心 

其餘各局處 

依年度性平

計畫填報 

在第 33 頁的警察局填列的「課程內容主要係由同仁

自由至各數位學習平台選修相關課程…」會上數位課

的男性同仁人數與比例有多少，建議應以辦理實體課

程為主較有成效。 

（四）3.落實婚

前教育課程，將

性別議題融入

推廣活動中，宣

導家務及家庭

照顧分工，以強

化家庭內性別

平等價值。 

家教中心 

人事處 

民政處 

文觀局 

委員綜合建議： 

黃委員瑞汝： 

在第 27 頁的人事處填列的「業於 107 年 5 月 30 日辦

理婚姻教育 1 場次…」，請問對象是誰呢？與性別有

甚麼關聯？ 

人事處回應： 

經問卷調查，本處在辦理員工協助方案的幾個面向

中，同仁對生活面向較感興趣，因而辦理婚姻教育相

關研習。 

（六）1.持續檢

視宗教、傳統民

俗之儀典與觀

念，例如婚姻、

喪葬、祭祀、繼

承、年節習俗等

範疇中具貶意

與歧視女性的

部分，以及財產

繼承權、子女權

利義務行使之

人及子女姓氏

選擇等，加強性

別平權觀念宣

導，積極鼓勵推

展平權的性別

民政處 

地政處 

教育處 

原民中心 

文化觀光局 

委員綜合建議： 

黃委員瑞汝： 

1. 請教民政處，第 33 頁「…已略高於全國母體數」，

全國母體數是多少？ 

民政處回應： 

因為 107 全國的資料還沒出來，重點分工表上的資料

是 106 年，106 年本縣從母姓的比例是 5.15%，全國

從母姓的比例是 4.78%，因此在重點分工表上寫：略

高於全國母體數。 



文化，消除傳統

文化的性別歧

視。 

黃委員瑞汝： 

1. 今年是 108 年，而本次會議所提供的資料都是過去式(107 年)，本次會議應該

提今年要做甚麼？各局處針對人口婚姻家庭、教育文化媒體組的提案是？各

局處要做的是甚麼？ 

2. 分享其他縣市的會議運作方式：在表格中可以看見各局處的政策、具體策略

是甚麼、完成了多少、性別預算花了多少，同時還可看到比較表，108 年各

局處在這項目要做的具體方案、計畫，性別預算的預估有多少，讓大家可以

在會議中討論 107 年未完成甚麼、原因為何，所遇困難是？如本次會議是 108

年第一次會議，可以看過去一年的成效及未來的方向，提供給大家作參考。 

3. 本組為人口婚姻家庭、教育文化媒體組，秘書單位多為教育局處，有縣市的

做法為各局處輪流當秘書單位。 

4. 特別與性平有關的有委員(內聘)、性別聯絡人(需主秘以上，才能跨科室)、性

別承辦人(窗口)，人事處要規劃課程、做好意識培力與培訓，讓上述三者知

道其角色、責任、工作的 SOP。 

5. 本縣未成立性別工具小組，在修正填寫表格上有一定難度。各局處應成立專

案小組，鄉鎮公所若願意亦能成立性別工作小組，一般縣市多為四層級的會

議，未來在定期會應會確認是否成立工具小組，主計處就要針對性別預算要

上課並調訓。 

6. 在中央，各部會有性平專案小組；在其他縣市政府，各局處室亦有，如性別

影響評估的案子或相關案件可在局處室內討論，召集人是處長、副處長，每

位科長為委員，更甚者規定，開專案小組會議時，聘任當屆的二至三位委員，

以利定期會的意見在各局處內可充分討論，此運作流程還需大家有所共識，

也需要人事處辦理相關課程培力。 

各局處回應： 

文觀局：建議教育處在小組會議前，針對 108 重要議題召開會前會，如客語整體

發展，作為會議的準備，再召開推動小組會議的效益較好。 

人事處：在性別意識培力部分，未來會對於性別聯絡人、性別承辦人的課程會加

強辦理。 



民政處： 

1. 性別聯絡人為副處長，開會前會是將各局處所送的資料再行檢視，可以改成

請各局處落實在資料送出前，長官確實檢查，就不需再開會前會。 

2. 希望聚焦重要議題，要確認議題後，各局處才可研議相關的可作為與如何推

動，再召開會前會了解各局處的推動方式，邀請委員給予指導。 

教育處： 

1. 請大家參閱第 3 頁的 108 年起性平會運作模式說明，自 108 年起，性平會運

作方式修正為於分工小組會議探討重要議題，定期會討論報告案及討論案。

可 107 年第三次定期會尚未有決議，因此重要議題尚未推動。 

2. 各局處 108 性別平等實施計畫也可在下次小組會議提出，並請各位委員給予

指導。 

主席裁示： 

1. 本次重點的資料期間是 107 年 9 月至 12 月，誠如黃委員所提，應提出各局處

108 的性別業務辦理情形，讓各位委員提供建議與指導。在下一次會議，請

各局處提供 108 年度的資料未來規畫要做的項目或議題，又因尚未執行，無

法呈現人數及性別比例，請各局處配合辦理。 

2. 感謝委員的建議，未來第二小組會做好檢核與配合，另外重點分工表應做修

正以符合委員的建議。 

八、臨時動議： 

案由一：有關本縣性別平等政策-「政策內涵（一）落實性別正義的人口政策-具

體行動措施 1.人口政策應考慮各類人口與家庭計畫，並融入性別意識，

使各項政策與服務方案能具有性別敏感度，以落實性別正義，健全社會

發展。」是否刪除負責單位教育處，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於定期會時，有委員認為不應該將對負責單位-教育處刪除，是否再行

討論。 

二、 定期會時，主席未做裁示、秘書單位-社會處亦未向主席再次確認。 

決  議：保留負責單位教育處。 

案由二：有關 108 年度第二組-人口婚姻家庭、教育文化媒體組之推動聚焦重要

議題，提請討論。 

說  明：前次小組會議所討論的議題，「婚姻與家庭的性別平權」這個題目太大，



縮小範圍。 

決  議：第二組-人口婚姻家庭、教育文化媒體，以「如何打破文化禮俗的性別刻

板印象」為 108年重要議題。 

案由三：有關下次推動小組會議進行「促進性別平等議題相關資訊」之局處案，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前次 107年苗栗縣性別平等促進委員會第二組第 3次推動小組會議中，

地政處表示非在重要議題的主辦單位內，建議免予安排分享。 

二、 本次會議先由人事處報告，地政處是否免予分享再議。 

決  議：由地政處進行分享。 

九、散會：下午 4 時 15 分 


